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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海南省 2025年度公开遴选公务员
报考指南

1.海南省 2025年度公开遴选公务员工作的官方发布渠道是

什么？

海南省 2025年度公开遴选的有关信息和事项通过以下网站

发布：南海先锋网站（https://www.nanhaixf.gov.cn）、海南省考

试局网站（http://ea.hainan.gov.cn）。

2.网上报名时有哪些注意事项？

报考人员网上报名前请仔细阅读《海南省 2025年度公开遴

选公务员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）、《海南省 2025年度公

开遴选公务员报考指南》，确保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与《海南省 2025年度公开遴选公务员报名推荐表》（以下

简称《推荐表》）内容一致，报考人员提供虚假报考申请材料的，

一经查实，取消遴选资格。

（1）姓名（包括少数民族用名）：填写本人真实姓名，并

与身份证登记姓名保持一致。

（2）参加工作时间：填写首次参加工作的时间，填写到月。

例如 2015.01。

（3）基层工作经历年限、公务员（参公管理工作人员）工

作经历年限（含试用期）：基层工作经历、公务员（参公管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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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人员）工作经历时间可累计计算。如基层工作经历时间为 2年

以上不满 3年的，按 2年填写。

（4）专业名称：填写所学专业的具体名称，多专业的只填

写符合遴选职位要求的专业。

职位所要求的专业界定参照《海南省 2025年度公开遴选公

务员专业参考目录》。

目录一为研究生专业参考目录，分为两个层次，2位数字代

码的为“学科门类”，4位数字代码的为“专业类”；目录二为普通

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参考目录；目录三为职业教育专业参考目录

（含高等职业教育本科专业、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、中等职业

教育专业），均分为三个层次：2位数字代码的为“学科门类”、4

位数字代码的为“专业类”、6位数字代码的为具体“专业名称”。

“学科门类”包含“专业类”，“专业类”包含具体“专业名称”。如果

职位设置了“学科门类”，则此“学科门类”下的所有“专业类”或所

包含的具体“专业名称”都符合职位要求；如果职位设置了“专业

类”，则此“专业类”或“专业类”所包含的具体“专业名称”才符合职

位要求；如果职位设置了具体“专业名称”，则只有所限定的“专

业名称”才符合职位要求。

比如，某岗位本科专业名称及代码为“法学（03）”，则“专

业代码”中前 2位数字为“03”的“专业类”或所包含的具体“专业名

称”都符合职位要求；本科专业名称及代码为“法学类（0301）”，

则“专业代码”中前 4位数字为“0301”的“专业类”或“专业类”所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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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的具体“专业名称”才符合职位要求。

报考人员在选择职位时，应首先在专业参考目录中查找所学

专业的从属范围，依此判定所学专业是否满足职位要求。若所学

专业在专业参考目录中同时从属于不同的目录，可以以任意一种

从属报名。鉴于设置专业要求时参考的专业目录未能完全涵盖旧

专业、新兴学科、国外学科等，若所学专业未纳入专业参考目录，

建议报考人员先就“所学专业是否符合遴选职位专业要求”咨询

报名资格审查单位，若资格审查单位同意，则在报名页面“其他

专业栏”中如实填写自己所学的专业，并在“备注栏”中写明“未纳

入目录，但经资格审查单位同意”，再提交资格审查单位进行审

查。

（5）报考单位、报考职位：按照《海南省 2025年度公开遴

选公务员职位表》公布内容填写。

（6）现工作单位及职务：填写本人目前所在机关、科室及

所任职务。例如海口市某局某科四级主任科员。

（7）简历：从参加工作时填起，大、中专院校学习毕业后

参加工作的，从大、中专院校学习时填起。简历的起止时间填到

月，前后要衔接，不得空断。

学习经历，注明各阶段层次（如中专、本科等）、起止年月、

就读院校、所学专业、学位类别（如法学学士、经济学硕士、管

理学博士等）。例如：2009.09--2013.07某大学法学系某专业学

习（本科，法学学士）。学习经历信息均以所获学历证书和学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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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《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为准。

工作经历，按工作单位、职务层次分段填写，挂职、借调、

跟班学习、视同基层工作经历的情形等经历应注明。例如：

2020.08--2022.06 海口市某区某镇四级主任科员（其间：

2021.01--2022.01在海口市某局某科挂职锻炼任某职）。

（8）家庭主要成员情况：报考人员应如实填写家庭成员及

主要社会关系，如实填报与用人单位工作人员是否存在亲属关

系。

根据《公务员回避规定》中关于任职回避的规定，报考人员

不得报考任职后即构成公务员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所列情形的

职位，也不得报考与本人有夫妻关系、直系血亲关系、三代以内

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人员担任领导成员的用人单位

的职位。

3.填写《推荐表》需要注意什么？

所有报考人员均需填写《推荐表》，所填信息应当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，与网上报名填写内容一致。报考人员对信息的真实性

进行承诺，主要信息填报不实的，按弄虚作假处理；信息填报不

全导致未通过资格审查的，后果由报考人员自负；本人承诺签名

务必由本人手写。

按干部管理权限，报考人员所在单位、主管部门同意推荐的，

在《推荐表》指定位置盖章，公章图案应工整清晰。经审核盖章

的《推荐表》在网上报名时一并上传，考察时向遴选机关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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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基层工作经历如何界定？

基层工作经历，是指在县（市、区）、乡（镇、街道）党政

机关，村（社区）党组织或者村（居）委会，以及各类企业、事

业单位工作过（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不在此列）。在军

队团和相当团以下单位工作的经历，退役士兵在军队服现役经

历，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到高校毕业生实习见习基地（该基地

为基层单位）参加见习或者到企事业单位参与项目研究的经历，

可视为基层工作经历。

5.基层工作经历起始时间如何界定？

基层工作经历起始时间，应当按照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的原

则进行界定。

（1）在基层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工作的人员，

基层工作经历时间自报到之日算起；

（2）参加大学生村官、“三支一扶”计划、“农村义务教育阶

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”、“大学生志愿服务中西部计划”等中

央和地方基层就业项目人员，基层工作经历时间自报到之日算

起；

（3）到基层特定公益岗位（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）初次就

业的人员，基层工作经历时间从工作协议约定的起始时间算起；

（4）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到高校毕业生实习见习基地（该

基地为基层单位）参加见习或者到企事业单位参与项目研究的，

视同具有基层工作经历，自报到之日算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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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到其他经济组织、社会组织等单位工作的人员，基层

工作经历时间以劳动合同约定的起始时间算起；

（6）自主创业并办理工商注册手续的人员，其基层工作经

历时间自营业执照颁发之日算起；

（7）以灵活就业形式初次就业人员，其基层工作经历时间

从登记灵活就业并经审批确认的起始时间算起。

6.哪些情形不能认定为基层工作经历？

基层工作经历应当严格甄别、准确认定。比如，有在基层工

作期间借调上级部门等情形实际未在基层工作的，高校毕业生在

校期间的社会实践经历，不能认定为基层工作经历。

工作之后取得全日制学历的，全日制学习时间不计入基层工

作经历时间。

7.如何理解“在本级机关工作 2年及以上”？

“在本级机关工作 2年及以上”是指在市直、县直和乡镇（街

道）同一层级机关累计工作 2年及以上。在本级机关工作的时间

以正式任职时间（含试用期）且实际在岗的时间计算。从下级机

关到本级机关借调工作的时间不能计算在内，到上级机关借调工

作和到下级机关挂职的时间也不能计算在内。

8.在同一层级不同机关的工作时间是否可以累计计算？

可以。比如，某报考人员先后在两个县直机关工作，可累计

计算其在县级机关工作的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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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中共预备党员可以报考要求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职位

吗？

可以。

10.哪些人员可以报考定向少数民族市县、艰苦边远地区职

位？

少数民族市县及其乡镇机关和艰苦边远地区乡镇机关中，

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。

少数民族市县包括：东方市、五指山市、乐东黎族自治县、

陵水黎族自治县、昌江黎族自治县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、琼中

黎族苗族自治县、白沙黎族自治县。

根据《海南省艰苦边远地区乡镇公务员考试录用工作实施意

见（试行）》（琼人社发〔2015〕177 号），以下 60 个乡镇为

艰苦边远地区乡镇：

（1）东方市：江边乡、天安乡、大田镇、东河镇、板桥镇；

（2）五指山市：毛阳镇、南圣镇、番阳镇、水满乡、畅好

乡、毛道乡；

（3）乐东黎族自治县：志仲镇、万冲镇、尖峰镇、大安镇、

千家镇；

（4）临高县：南宝镇、调楼镇、和舍镇、博厚镇、东英镇、

皇桐镇；

（5）定安县：岭口镇、富文镇、龙湖镇、雷鸣镇；

（6）屯昌县：南坤镇、新兴镇、乌坡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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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陵水黎族自治县：隆广镇、本号镇；

（8）昌江黎族自治县：王下乡、七叉镇；

（9）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：什玲镇、加茂镇、响水镇、新

政镇、三道镇、六弓乡、南林乡、毛感乡；

（10）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：吊罗山乡、上安乡、什运乡、

和平镇、中平镇、红毛镇、黎母山镇、湾岭镇、长征镇；

（11）白沙黎族自治县：青松乡、南开乡、金波乡、荣邦乡、

细水乡、阜龙乡、元门乡、打安镇、七坊镇、邦溪镇。

11.哪些人员可以报考定向选调生职位？

由海南省委组织部录用为选调生，已完成 2年基层锻炼，且

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。

12.报考资格条件中要求的各项资格的截止时间有何规定？

职位要求的各项资格条件（如政治面貌、学历、学位、基层

工作经历、工作时间、任职时间、资格证书等）截止时间均为

2025年 2月，相关工作经历以录用、任职等文件为准。

13.资格审查工作由谁负责？

资格审查工作分别由省级公开遴选机关、市（地）级党委组

织部负责。报名期间，省级公开遴选机关、市（地）级党委组织

部根据公务员法、公务员公开遴选、公务员转任有关规定和报考

资格条件，对报考申请进行集中审查，确认报考人员是否具有报

考资格。

14.省外公务员能否报考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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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中央国家机关驻琼单位公务员（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

单位工作人员）外， 不能报考。

15.持辅修、第二学位学历证书者能否以辅修、第二学位学

历专业报考？

取得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普通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学士

及以上学位的报考人员，若在校期间取得辅修学位或第二学位学

历证书的，只能以毕业证上的专业报考。

16.考察主要了解哪些内容？

遴选机关对考察对象的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情况以及职位匹

配度等进行全面考察，突出政治标准，深入考察政治忠诚、政治

定力、政治担当、政治能力、政治自律等方面情况，重点考察政

治理论学习情况、制度执行力、履职能力、工作实绩和群众公认

程度，了解是否需要回避等方面的情况。

考察可以采取个别谈话、民主测评、实地走访、同考察对象

面谈等方法，根据需要还可进行专项调查、延伸考察等，充分听

取考察对象所在单位有关领导、群众和组织（人事）部门、纪检

监察机关、机关党组织的意见，并审核干部人事档案、查询社会

信用记录，对反映问题线索具体、有可查性的信访举报进行核查。

对在基层一线窗口单位工作的考察对象，注重听取服务对象的意

见。

考察时，要注意对报考人员进行资格复审，主要核实是否符

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，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真实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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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确、完整，是否与本人真实经历背景相一致。

17.本次公开遴选工作是否有考试辅导用书？是否举办培训

班？

本次公开遴选公务员工作，不出版也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，

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。对于社

会上的有关公务员考试培训、网站或者出版物等，请报考人员提

高警惕、理性对待，避免上当受骗，防止权益受损。

18.有关本次公开遴选的政策问题及技术问题，如何咨询？

涉及本次遴选的政策问题，报考人员可拨打附件 2中各相应

用人单位的电话进行咨询。

报考人员在报名期间，如遇到技术问题，可拨打

13307502411、13307607422进行咨询。

咨询时间：2025年 2月 10日至 2月 14日，上午 8:00－12:00，

下午 14:30－17:30。

本指南仅适用于海南省 2025年度公开遴选公务员工作。


